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重庆市绿色工厂动态管理与梯度培育试行办法》的通知

渝经信规范〔2024〕13 号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

各国家级开发区、市级工业园区，有关单位：

为不断提升我市绿色制造体系的体量和质量，我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了《重庆市绿色工厂动态管理与梯度培育试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特此通知。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绿色工厂动态管理与梯度培育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全市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不断优化壮大绿色制造体系，促进我市各类工业企业加速向绿色工厂迈进，根据《绿

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2018）、《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关

于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信部联节〔2022〕88 号）、《工业和信息化

部关于印发〈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工信部节〔2024〕13 号）等，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重庆市行政区域内所有工业企业，包括已认定绿色工厂和其他企

业两个序列。

第三条 绿色工厂分级动态管理是指，针对市级及国家级绿色工厂在行业内的绿色化水

平、绿色化提升率等指标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采用分级方式对绿色工厂实施动态管理。

第四条 其他企业梯度培育是指面向全市工业企业中未被评定为市级及国家级绿色工

厂的企业主体，按照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等关



键指标进行综合评价，采用分类分级的方式引导其他企业创建绿色工厂。梯度培育遵循企业

自愿、培育提升、公开透明的原则开展。

第五条 市经济信息委制定负责全市绿色工厂动态管理与梯度培育的宏观指导，制定绿

色工厂分级标准，实施绿色工厂的分级动态管理。区县经信部门负责本地区其他企业梯度培

育及绿色工厂属地管理，区县经信部门结合本地产业状况和发展基础设定本地区其他企业的

分级标准，推动培育企业对标绿色工厂逐级提升。市级层面和各区县层面制定分层分类的扶

持政策，统筹运用金融、产业、用能、用地、财税、人才等政策工具支持企业提升绿色化水

平，不断提升政策引导精准度和有效性。

第二章 绿色工厂动态管理

第六条 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市级以上绿色工厂划分为四个等级，各等级要求：

（一）AAAA 级绿色工厂，指绿色化水平在绿色工厂中达到领军水平的标杆企业。

（二）AAA 级绿色工厂，指绿色化水平在绿色工厂中达到先进水平的企业。

（三）AA 级绿色工厂，指绿色化水平在绿色工厂中达到较好水平的企业。

（四）A 级绿色工厂，指绿色化水平达到绿色工厂基本标准要求的企业。

第七条 绿色工厂每年按要求通过管理平台报送绿色制造关键指标数据，市经济信息委

根据分级标准及数据复核结果对绿色工厂的进行等级评价。新创建的市级绿色工厂，该年度

按 A 级绿色工厂进行管理，次年度根据评价结果赋予相应等级。

第八条 市经济信息委采取金融、产业、用能、财税等分级分类激励措施，促进各级绿

色工厂持续提升绿色化水平。优先推荐 AA 级以上的绿色工厂申报国家级绿色工厂。

第九条 各级绿色工厂应按要求如实提供年度动态管理数据，对弄虚作假、不履行职责

的，实施相应的降级处理；绿色工厂出现环保、安全、质量等事故，市经济信息委视事故严

重程度对该绿色工厂进行降级直至撤销绿色工厂称号。

第三章 梯度培育

第十条 其他企业开展绿色工厂梯度培育的工业企业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申报主体为在重庆市域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或者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

（二）企业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三）企业重视绿色发展，有开展绿色工厂建设的意愿和计划。

第十一条 各区县应将开展梯度培育的工业企业入库管理，对入库企业应对标绿色工厂

按以下三个等级和要求进行分级评价和梯度培育：

（一）B 级工厂，指绿色化水平达到或接近市级绿色工厂水平的准绿色工厂。B 级工厂

由区县经信部门组织申报和认定，B级工厂作为各区县绿色制造标杆示范，原则上应覆盖本

地区主导产业中的头部企业且为各类政策资源重点支持对象。原则上 B 级工厂应为区县级绿

色工厂并从中择优推荐申报 A级绿色工厂。



（二）C 级工厂，企业已接受主管部门监管（节能监察和能耗在线监测等）、指导与服

务（绿色生产水平评估等），绿色化提升路径明确，用地集约化、生产洁净化、能源低碳化

等绿色化关键指标较优或提升空间较大。C 级工厂作为各区县绿色低碳转型主阵地，应在绿

色技改、提效降碳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三）D 级工厂，为绿色发展意愿较强但还未接受主管部门监管（能耗在线监测等）、

指导与服务（绿色生产水平评估等）的企业主体。各区县经信部门应加强 D 级工厂政策引导

和绿色宣传培训，加快纳入监管服务体系，推动企业积极融入绿色高质量发展。

第十二条 入库梯度培育企业应接受市经济和信息委指导及区县经信部门的管理。市经

济信息委、区县经信部门应对入库企业信息进行不定期复核，对存在弄虚作假的工厂实施降

级。各区县经信部门应每年度向市经济信息委报送绿色工厂梯度培育情况。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各区县经信部门可参考《关于印发〈重庆市绿色园区和绿色工厂认定管理办

法〉的通知》（渝经信规范〔2024〕4 号）、《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2018）

并结合本地实际，原则上于 2025 年底前建立本地区绿色工厂创建和其他企业梯度培育工作

体系。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试行两年。


